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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出版是信息产业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技术

的进步，出版行业也在不断变革。在新媒体时代，出版行业也进行了一系列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思维的

探索，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出版行业注入新的动能，出版与人工智能结合使出版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工

智能技术浪潮带来了一些行业机遇，然而在人工智能助力出版的美好前景中，也存在着一些发展的困境，

人工智能的局限，出版人才的缺乏，法律与伦理的越位，都是人工智能与出版业深入融合发展中亟待关

注的重点。面对这些问题，唯有加强技术研究，建立专门的人工智能出版人才，完善法律监管，才能让

出版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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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shing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and is 
also an integral par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s technology advances,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s con-
stantly changing.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has also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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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formats and new thinking.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has injected new momentum into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the combination of pub-
lish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rought great changes to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wa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brought some industry opportunities, but in the bright 
prosp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ublishing, there are also some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the li-
mit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lack of publishing talents, and the offside of law and ethics, 
which are the focus of urgent attention in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publishing industry. In the face of these problems, only by strengthening technical 
research, establishing specializ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ublishing talents, and improving legal 
supervision can publishing go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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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是研究和开发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应用系统的新兴技术。计算机科学是一门高

科技学科，也是一门具有高度挑战性的学科，需要具备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和哲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通过不断的学习与练习，人们可以深入地在各个领域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深入的研究，使计算机可以完

成一些人无法完成或者难以完成的复杂工作。让它可以利用电脑的优势，来模仿人类的思考方式，从而

实现相应的智能行为。如今，人工智能不断地发展，被灵活地运用到了各行各业，为不同行业的发展带

来全新的活力。 
出版业的历史源远流长，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也在发生着变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

断发展，将人工智能和出版技术相结合已成为一种必然。人工智能技术已广泛地应用于出版业，为出版

业的出版、发行过程、用户体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路径。 

2. 人工智能与出版业的融合发展 

2.1. 出版流程智能化 

出版的业务流程主要包括选题策划、内容编校，发行策划这几个方面，人工智能的加入使得出版业

务流程变得智能化。 
一般来说，选题策划是出版业务流程的开端[1]，选题的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图书的销售情况和市场

的竞争力，必须经过仔细的思考和调研，在人工智能浪潮的冲击下，大众图书的选题策划内容和工作逐

渐走向智能化。传统出版时期，选题都是由编者根据自己的丰富经验、认知能力、逻辑判断能力和市场

趋势，观察出版业的畅销书的销售状况，来提出适当的选题，企图紧跟大众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拥有强大的数据分析与集成功能，能够对各种信息(包括图书信息、销量信息、读者画像信

息、行为信息)进行实时的分析与预测，能够准确把握市场趋势，从而在选题策划阶段就能掌握大众需求，

并对网络热门事件、热点词汇的传播进行梳理，构建智能数据库，避免了大众出版选题的随意性、随机

性，从而更好地提供读者满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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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工作具有规范性、标准化、客观性等特点，人工智能具有较强的科学处理信息的能力，在审稿

和校对时，采用自然语言处理、语义识别、深度学习等技术，可以自动识别、纠正文稿中的错误，从而

提高了审稿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缓解编辑人员的压力。 
出版内容的传播和推广是出版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打造出版商和读者之间的最直接联系，也

是衡量出版内容传播和推广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新的出版环境、新的市场需求下，传统的行销

战略难以承担，面对具有明显数据处理能力的人工智能，大众出版业应充分利用其数据驱动的优势，制

订精确的营销战略，提高广告宣传的效果。人工智能在读者行为、组织策略和管理过程上有颠覆性的作

用[2]，正有效解决出版流程中制定精准营销策略的痛点。 

2.2. 用户服务智能化 

在传统出版时代，读者往往处于相对消极的状态，面对强大的出版主体一方，只能被动接受，虽然

也有一些渠道去表达自己对出版物的感受和意见，但是由于缺乏有力的反馈渠道和平台，作用微乎其微，

出版一方与读者并不能形成沟通交流的有效桥梁，双向的交流体系难以建立起来，谈用户服务也更像是

空中楼阁。 
在人工智能算法分析、数据挖掘和深度学习的帮助下，数据分析的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出版商

得以准确地把握读者的需求，根据收集到的与读者相关的数据信息来绘制读者画像，为每一位读者建立

个性标签，根据每位读者的特征、选择偏好和阅读习惯等参考因素，推荐个性化内容和服务，实现个性

化内容和服务的投放。并且借力人工智能，出版机构的数据收集能力大大增强，也得以建立起读者反馈

机制，构建完善的交流反馈平台，强化读者互动意识，提升读者反馈响应的效果。出版机构信息反馈机

制的重构与完善是向以出版方为中心转变为以用户为中心的必然趋势，伴随人工智能而来的智能化带来

产业的剧变驱动着出版各环节向着规范化、合理化方向发展，在出版流程整个链条上，信息反馈机制的

建立并不是出版流程的最终环节，但却是检验整个出版流程运行成果的重要参考要素，信息反馈机制的

建立与完善畅通了读者接触出版工作和出版物的渠道，也增加了出版机构对读者的了解。 

2.3. 出版内容智能化 

在出版智能化的转型过程中，人工智能会存储大量的动态信息，等待编辑的命令，当编辑决定完成

后，智能机器就会快速地进行处理，并进行分析，生成符合逻辑的内容。从内容的产出来看，人工智能

不但可以帮助作者完成对读者的调查、数据的分析，还可以为作者的写作提供一定的支持。 
基于内容分析技术，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编辑获得创作信息，编辑人员获更多精力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和对情感诉求的挖掘，开始超越机器算法的创作过程[3]。人机协作创造内容，既赋予作品思想情感，激

起读者情感共鸣，又保证内容科学逻辑，准确传递知识。例如欧美的一些人工智能公司也尝试用 AI 辅助

人工作者在出版领域写作，比如 Author Tools，其目的是为了协助人工作者更好地设定丰富的人物形象、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等。 
AI 现代诗人代表“小冰”，通过对中国 1920 年后 519 位现代诗人的上千首诗，经过 10,000 次迭代

学习，练就了写作能力。“小冰”每次学习时间大约是 0.6 分钟，10,000 次仅需要 100 个小时，至今作

了 70,928 首诗，从中被精心挑选出 139 首，湛庐文化公司授权出版了微软小冰智能创作的诗歌《阳光失

了玻璃窗》，智能机器人的创作内容受到重视，这些智能创作内容的成果进一步说明人工智能内容创作

方面展现极强的可塑性和可读性。 

3. 人工智能与出版深度融合的困境 

人工智能打破了原有的出版格局，两者的融合使得出版从传统走向智能，“出版 + 人工智能”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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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出版的新模式和新形态[4]。然而，目前智能化知识生产与传播仍然处于人机交互、人机协同的开启阶

段，即“人类智能”与“弱人工智能”共同协作的阶段[5]。对人工智能过高的期待，人才的缺乏，法律

道德的滞后，都是进行深度融合必须面对的问题。 

3.1. 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限性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在传统出版时代，要整合出版成果困难重重，进入人工

智能时代，可以通过技术将传统出版成果进行再数据化储存利用。2004 年，谷歌曾经启动数字图书馆计

划，要将世界上上亿图书整合成数字化资源。这个计划后来被搁置，因为对数字化资源进行数据化处理

才能更好地利用它，只是整合数字化资源不过是第一步。实际上，我国出版业也对传统出版资源的数据

化进行了尝试。但数据化进程缓慢，加上出版资源存在数据垄断和数据孤岛情况，传统资源的数据化困

难重重。出版业各利益主体常常是“单兵作战”，如此人工智能的效果大打折扣。 
人工智能是科技创新的产物，它的本质就是模拟和强化人体的功能，让机械和工具来做繁重的工

作，从而使人的身体得到解放。但是人工智能只是解放了人类的体力劳动，在更高层次的智慧面前，

它不如人类。用管理大师德鲁克的话来说：人工智能是“正确地做事”，而人类智能是“做正确的事”。

人工智能技术尽管会在越来越多的可程序化领域成功应用，并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但在人类

高级别心智和认知方面仍然难以实现根本的突破。就出版内容生产来说，机器写作提升了效率和准确

度，但是它并不能完全替代创作者和出版者，当前的人工智能仍是弱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集中表现

为以深度学习为基础的弱人工智能技术在图像识别、机器翻译、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等方面的广

泛应用[6]，它缺乏想象力、灵感、顿悟和审美能力等类人的高级思维能力，机器写作的本质也只是对

代码和程序的排列组合，其并不理解自己工作的真正含义，本质上创作出的内容缺乏情感温度和人文

关怀。 
出版行业作为一个涉及到人文关怀的行业，有着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责任。人工智能完成的选题，

编校等工作，缺乏人类思维，价值判断，极有可能导致出版作品无法触动人真正的情感，弘扬社会主流

价值观，进入市场也会夭折。 

3.2. 智能出版人才缺乏 

人工智能提升了出版领域的生产效率，降低了劳动成本和管理成本，但是也提升了对于从业人员的

要求。新时代的出版从业人，不但要掌握专业的出版知识，对于人工智能也要有一定的驾驭能力，最重

要的是思维也要更新换代。出版机构的核心人员一般是由经验丰富、知识技能素养过硬的编辑出版人员

组成的，其具有深厚出版情怀，肩负出版使命，饱含“为读者出好书”的出版热情，传统的出版理念在

他们心中根深蒂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难以在短时期内转变出版人员的思维理念。另外，出版

人员数据思维薄弱，对数据的价值思维、共享思维、应用思维等认识片面，人工智能应用的驱动力依然

不足，从独立工作或人与人工作模式变为人与机器相互协调、配合的工作模式，出版人员必然需要长时

间来转变工作思维理念，人与技术的磨合注定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 
另外一方面来说，人工智能出版专业人才非常之匮乏。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就人工智能专

业来说，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和市场需求来说是失衡的。2003 年起，北京大学已经培养了智能科学

方向本科生 500 多名、研究生上千名，但进入传统出版业领域的人工智能寥寥无几。据相关报告显示，

我国人工智能的人才缺口超过 500 万人[7]，更不要说进入出版领域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一个行业的发

展是离不开人才的进入的，专业人才是产业持续发展的源动力，而人工智能出版领域的人才缺乏会严重

阻碍智能出版的深度融合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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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工智能出版法律争议 

首先人工智能与出版融合发展过程中，人工智能参与到内容生产中，虽然生产效率得到了非常大的

提升，但是也伴随着著作权无法界定的问题。机器通过学习模仿人类作品，继而进行创作，那这种作品

存在侵权的嫌疑，这也会损害原作者和机构的利益。另外，人工智能创作内容是否拥有著作权，是否应

该获得版权法保护，还存在着诸多争议。 
AI 小冰创作的《阳光失了玻璃窗》出版，作者是小冰，但是作为机器人的小冰是否是著作权法意义

上的作者还有着争议。那对于出版企业来说，就是进退两难的境地，出版的话，作者不明，有可能违规，

因为《出版管理条例》第 28 条明确规定，出版物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载明作者 1，不出版，则对后

来此类创作的出版传播不利。 
其次，是个人隐私被侵犯的问题。传统社会中，个人隐私信息的传播范围较小，除了相关人员，信

息不易被获取。而人工智能时代，为用户提供更精细完备的服务，就意味着要掌握用户海量的个人隐私

数据，无论是用户主动填写，还是网站或者 app 获取的用户个人习惯，偏好，都会被人工智能收集并数

据化。 
例如亚马逊网站就通过 AWS 云端计算平台对大量用户消费习惯数据进行分析，并从中猜测出用户

感兴趣的产品。客户在获得购物便利的同时，付出的代价是允许亚马逊持续不断地获取其个人资料和偏

好，导致用户彻底失去隐私[8]。如果网站或者 app 获取的信息被不法分子获取利用，那将造成众多用户

巨大的利益损失。 

4. 人工智能与出版融合发展的困境突破 

虽然人工智能与出版的发展融合只是处于初级阶段，但是长远来看，两者的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

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提高，人才的培养，法律的完善，人工智能与出版

的融合发展将会到达一个新阶段。 

4.1. 加强技术研究，提高强智能水平 

数据在人工智能与出版融合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出版也各个机构之间应重视用户数据

和交互数据的搜集与分析，实现出版数据信息的共享、标准的统一和端口的兼容，以开放的姿态、包容

的心态，加强出版单位数据的共商、共建、共享和共赢[9]。 
想要进入强人工智能阶段，还要加强技术的成熟度。政府要出台更多措施和加大投资力度，助力人

工智能技术突破，出版业也应该主动探索人工智能如何重构出版生态系统，加强对人工智能企业的学习

合作。 
技术背后也必须加持人文力量，倡导价值理性。一方面，应探索让人工智能的超级大脑拥有人类的

价值观。“在进行人工智能价值观引导方面，可参考西方逆向工程学等学科类方法，打开内部的‘黑匣

子’，了解其内部运作机理及价值观形成的错误节点，以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10]。另一方面，出版

从业人员与人工智能合作时，要拥有正确的价值观，适时对其做出纠正引导，坚守出版人的岗位。 

4.2. 建立人工智能出版人才体系 

要鼓励各大高校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新闻出版专业与人工智能专业相结合，进行复合人才的培养。

也要加强产学研合作，目前，许多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端人才均被科技巨头企业所延揽，因此高校应加强

 

 

1《出版管理条例》第 28 条出版物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载明作者、出版者、印刷者或者复制者发行者的名称、地址，书号、刊

号或者版号，在版编目数据，出版日期、刊期以及其他有关事项。 

https://doi.org/10.12677/jc.2023.114124


夏静 
 

 

DOI: 10.12677/jc.2023.114124 837 新闻传播科学 
 

与企业等机构合作育人的意识，校企合作，邀请相关企业高管和核心技术骨干人员共同参与人才培养，

制定计划、开发课程，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推进人工智能与出版的深度融合。也要保障高校内人

工智能课程的顺利实施，解决好师资问题、加强师资培训。 
对现有出版从业人元也要进行继续培训角度，《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出版领域

青年人才能力提升计划”，加大优秀青年人才的培养力度，在学习培训、课题研究等各方面给予支持。

出版人才的培养可在行业内与各个出版单位、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联合开展，通过选派交流、脱产学习、

技能练兵、知识竞赛等形式多样的人才培养方式提升编辑人员的编校能力，同时向编辑人员传递人工智

能出版的新趋势，还要做好思维转变和技能提升的培训。 

4.3. 完善法律法规 加强行业监管 

从立法上看，我国的版权法律尚未对此类创作物的可版权性做出规定。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第 11 条第 2 款 2 和第 3 款 3 分别规定了公民和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作者的情形，人工智能在这

里是一个空白。所以著作权应该随着社会信息产业的发展逐渐调整，能够切实为新兴产业提供法律条文，

使之发展有法可依，不然就会阻碍新兴产业的发展。 
用户隐私保护机制也应建立。一些相关应用或者部门在获取用户私人信息时，应该有合理的边界，

政府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机制来把握他们对于用户数据的使用，确保用户隐私数据安全，加强对该行业的

监管。 
人工智能与出版的融合目前还是处于弱人工智能的阶段，如何将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更好地结合，

与社会有机协调，应该是未来出版行业发展需要注意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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